
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事项听证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圳市行政听证

办法》和《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应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业主安占秋等申请，

听证组就是否核发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听证时间：2022 年 9 月 28 日下午 3 点

听证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一楼会

议室

听证方式：公开听证

听证组成员：陈凌、杨惠强、王云超

书记员：黄耀国

部门陈述人：丁浩云，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

局建筑设计科工作人员。

区住建局史建峰，区消防救援大队郭会会。

非部门陈述人：安占秋，为 25 栋 1 单元 102 业主；肖

浦宁，为 25 栋 1 单元 101 业主委托代理人；李先雄，为 25

栋 1 单元 502 业主委托代理人；李建华，为 25 栋 1 单元 701

业主委托代理人。

2022 年 9 月 28 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

局（以下简称：“福田管理局”）根据安占秋等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业主的申请，就是否核发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加建电梯

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在首席听证



员陈凌及听证员杨惠强、王云超组成的听证组主持下，遵循

公正、公平、独立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举行。本次听证会

充分保障了非部门陈述人行使陈述、质证和申辩的权利，部

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对该事项所涉及的证据进行了质

证，就是否核发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事项以及法律依据进行了陈述和辩论。

二、听证会过程

（一）权利义务告知环节

听证会首先由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由首席听证员告

知听证参加人权利与义务。未有人申请回避。

（二）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根据《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深规土规

[2018]9 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按照《管理规定》中相

关程序进行办理。

2022 年 7 月，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部分业主委托陈付涛

向福田管理局申请该单元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许可证。福田管

理局初步审查后认为申请材料与建筑设计文件符合《管理规

定》的要求，按《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通过复函告知业主

配合福田管理局进行公示，首次公示期为 2022 年 5 月 12 日

至 5 月 22 日，公示期内福田管理局收到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

101/102 业主的提出的反对意见（5 月 17 日收到）。收到反

对意见后福田管理局工作人员已与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电

话沟通，并告知其应按《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协调，“同

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应当积极与提出异议的业主协商，或请求

街道办事处出面调解,并将协调结果书面提交规划国土行政



管理部门”。2022 年 7 月 8 日，应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业主委

托代理人（陈付涛）申请，将原错层入户方案改为平层入户

（从南边阳台入户），福田管理局将调整后的加建电梯方案

进行公示，公示期 7 月 15 日至 7 月 29 日。2022 年 8 月 24

日，福田管理局收到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 101/102 业主的提

出的听证申请。收到听证申请后我局予以受理并发听证通知

书。

2、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非部门陈述人安占秋、肖浦宁陈述意见：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好事情，是惠民工程，方便高层居

民进出，充分体现了国家政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

够营造一个和谐的、平等的民众生存环境，增加老百姓的获

得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惠民政策。基于此，101/102 业主

觉得加装电梯这件事情并不反对。但是对现在方案在南面加

装电梯的方案，101/102 业主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理由，

主要是有以下几点：

第一，消防安全、电梯安全问题

现在的方案的电梯是加装在现有入户大门的南面，也就

是对着正大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是 14 户居民进出唯一通

道。加装电梯改变了通道，对安全通道的改变有一定的担心。

电梯是采用玻璃幕墙的结构。玻璃幕墙的结构在电梯一

直常年运行发生震动的环境下，它的可靠性、它的安全性如

何？以及受到环境温度、气温变化等影响，长年累月以后，

可能会有脱落的风险。又正好是在日常进出唯一通道的上

方，这样会对进出居民通行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隐患。

第二、加装电梯责任归属问题



加装电梯是 25 栋 1 单元附属设施、公用设施，电梯安装

之后的费用问题或因电梯发生人身意外等事故，由谁来承担

责任。

第三、关于日照、采光、噪音、通风及日常周边环境的

视野

因电梯加装在南侧，加装电梯对日照的遮挡非常严重。

上午 102 这一侧 7 户人家的日照被遮挡，下午 101 这一侧日

照被遮挡，几乎是整个客厅阳台至少 2/3 的地方被遮挡。并

且对采光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电梯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噪音，对住户的日常生活必然产生影响。目前 25 栋每

一户阳台上视野非常开阔，有 180 度视野。一旦电梯在南边

安装，受到非常大的局限，非常大的压抑。再是空气流通，

势必会造成居民空气流通受到很大影响。

综上，101/102 业主认为加装电梯是民生工程，并不反

对加装电梯，但基于安全、责任及权益三个方面的问题，

101/102 对在南面加装电梯的方案表示强烈反对。主张进一

步优化加装电梯方案，将电梯加装 25 栋 1 单元北面，既能

满足高楼层居民出行便捷的需求，也能把采光、通风及安全

方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2）非部门陈述人李先雄、李建华陈述意见：

第一、关于安全隐患问题

该项目设计单位为中地设计集团（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作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单位，其所设计的建筑方案在功能、安

全、消防等方面都是符合规定的。关于玻璃幕墙的问题，目

前有很多已建成的高层建筑采用玻璃幕墙可以作为参考，电

梯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并按规定验收。

第二、关于责任归属问题



按照《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同意加装电梯的全体业主

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建设方，同意的业主需要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不同意的业主不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不使用

电梯也无需承担物业费，益田村有很成熟的案例。我们已向

102 业主提交了益田村 25 栋业主对 102 承诺书，其中第三条

是日后电梯的使用及维护 102 业主不需要出任何费用，同样

的承诺适用于 101。如果电梯内发生伤亡事故，参照《管理

规定》，谁建设谁负责。

第三、关于日照、采光、噪音、通风及日常周边环境的

视野

关于日照、采光问题。电梯的加装对整栋楼都有采光的

影响，这是毋庸置疑，只是影响大小不同，最主要的是这个

影响必须在国家相关标准范围内。这次电梯方案设计单位为

中地设计集团，具有国家颁发建筑工程资质（建筑工程甲级

资质），这在建筑行业中已经是最高的，所以在设计资质和

能力上是不会有问题。方案的设计图纸中第 10 项和 11 项专

门有电梯加装前的日照分析图以及加建后的日照分析图，这

份分析的数据结果显示，方案设计满足国家标准。

关于隐私问题。电梯的轿箱是不锈钢的，是不透明的，

在电梯里看不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不存在隐私泄露的问题。

电梯的安装是在楼梯走廊正面，并没有占用业主私有空间，

空气流动问题和视野问题是不存在的。

关于噪音问题。 根据拟选购电梯的设备实验报告，该电

梯运行期间的噪声符合国家及深圳市的标准。

第四、关于在北侧加装电梯

本单元房屋结构特点是砖混结构，电梯装在北面，电梯

走廊并不和原来楼梯相连，无法满足消防救援的要求，装在



北面势必要破坏原建筑物的外墙，因为砖混结构外墙是不能

轻易破坏的，每家都要到外墙上打一个入户的大门，对外墙

的破坏性非常大。我们这是砖混结构并不是框架结构，主要

的承重功能不能破坏外墙的完整性，否则整栋楼安全性无法

得到保障。

（三）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质证环节

部门陈述人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加装电梯所在单元

同意加装电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2、加装电梯申

报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签名表；3、设计单位出具

的加装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图纸及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和营

业执照；4、加装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单元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加装电梯的证明文件（包括同意加装电

梯业主的亲笔签名、房号、联系方式等内容）。

非部门陈述人安占秋、肖浦宁对设计单位出具的加装电

梯建筑设计方案图纸有异议，表示无法当场对设计单位出具

的图纸做出判断，需会后带走图纸并与设计单位沟通。已请

其带走相关材料并请其在 7 天内核实，如有异议可向福田管

理局提出。福田管理局未收到后续补充材料。

（四）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辩论环节

1、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第一、25 栋 1 单元加装电梯设计单位是中地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资质为建筑工程甲级资质，符合《管理规定》的要

求，设计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国家行业和

本省、市工程建设标准设计、质量，保证设计质量。设计单

位在提交建筑设计方案的时候，也向我们提交了承诺书，承

诺其所提交的设计方案是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建筑设计规范



标准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的要求，达到了《深圳市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房建类）报建文件编制技术规定》要求，设计

单位承诺设计文件真实、准确，若有错误由中地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应的技术问题，以设计单位答

复为准。

第二、关于双方业主矛盾所在是否能在北面加装电梯及

打掉北面阳台墙的问题，根据中地设计集团出具的相关说

明，25 栋是砖混结构，如果打掉外墙对外墙安全性、完整性

无法保障。关于这点，加在南边一样要打掉阳台的墙，请设

计单位解释。

2、非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1）业主安占秋、肖浦宁陈述：

关于李先生所述给 102 业主的承诺，包括不使用电梯的

住户不承担额外的物业费、如有民事责任的话不使用电梯的

住户不承担民事责任。我认为这个承诺是由住户本身来承

诺，没有法律效力的，最终要由法院一法判定民事责任。

关于墙体的破坏，电梯不管是装在南面还是装在北面，

同样会对墙体造成破坏的。目前的电梯方案并不是唯一方

案，强烈要求对这个方案再进行论证、进行调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点强调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崇敬友善，尤其深圳是改革开放先行示

范城，国家有这样一个多层住宅装电梯的政策本身就是要增

加人们的幸福感。如果在高楼层的加装了电梯有幸福感，却

给低楼层造了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幸福感，这不是国家的公

正。我们不反对装电梯，只是装的方向哪一边更优选，我们

的没有任何高要求，而且我们的要求真的是高了一个从情从

理从法，每一个角度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让我们之间不要



再把这个事情成为一个矛盾。我们的申请，最后最低的标准

就是要求做一个从北面装的方案，研究它的可行性，由政府

批准，最后顺利的装电梯。

（2）业主李先雄、李建华陈述：

关于在北面加装电梯，需要拆除部分墙体。北面破墙有

两种情况，一个是餐厅的地方，会破坏结构；二是在后面厨

房小阳台的地方，跟前面阳台有类似的地方，因为阳台是挑

梁结构，把上面墙体拆除了，结构上许没有多少损伤。

但是北面加装电梯，涉及到消防问题，如电梯出了故障，

电梯里面的人及在走廊里的人需要撤离，假如电梯在五楼出

现故障了，这里的人撤不出来，五楼没有人怎么撤？如果电

梯加在南侧，救援人员可以通过楼道救援。

（3）关于非部门陈述人提出的消防验收问题，区住建

局予以回应，具体以区住建局意见为准。关于消防疏散、消

防救援问题，区消防救援大队给予回应，具体以区消防救援

大队意见为准。

三、听证结论

听证组认为，本案反对业主并非反对加装电梯，提出的

意见主要为对加装电梯方案的异议，反对在益田村 25 栋 1

单元南面加装电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民生实事，能够改

善居住通行便利，对于本案反对业主提出的意见，建议同意

业主与反对业主之间加强沟通，积极协调，建议对加装电梯

方案进一步优化调整，双方业主就加装电梯方案进一步协

商、凝聚共识。

特此报告。



首席听证员：陈凌

听证员：杨惠强、王云超

2022 年 10 月 12 日

书记员：黄耀国


